附件

企业数字化改造补助预拨资金承诺书
（模板）

        （企业全称）自愿申报柳州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企业数字化改造补助预拨资金，符合申报通知要求，并承诺： 
1.本企业信用良好，所提供的申请资料及附件均合法、真实、有效、准确、完整，无任何伪造、修改、虚假成分，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准确性负责。如有虚假，愿承担因此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
2.本企业如果未完成实施数字化改造或有实施数字化改造但改造完成后未达到数字化水平二级及以上的，主动退回预拨资金。
3.本企业在完成数字化改造后，最终获得的补助资金少于预拨资金，主动退回差额。
4.本企业承诺按合同完成数字化改造，并于2026年    月
     日申请验收（不晚于项目合同约定完工日期后的30个工作日）。如在主管部门验收后需整改的，于验收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并提交复核申请。
[bookmark: _GoBack]5.本企业承诺数字化改造完成后，遵循“真转真用”原则，将数字化系统运用到企业日常经营管理中，确保员工熟练使用系统，系统数据与实际业务数据一致，确保系统不闲置、不荒废。
6.本企业同意将本承诺书在信用网站公示。若有违诺，愿将违诺行为作为失信信息在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公示，并依法承担违诺责任，自愿接受约束和惩戒。
本承诺书一式三份，一份由信用承诺企业留存，两份交由柳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柳州市财政局存档。


承诺企业全称（加盖公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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